
女{螬鸟曰矗。9 1娶氍日



(内部资料注意保密)

稚扮市八民弦院沈
顾 问

主 编

副主编

修世榕

齐 愚

刘东木

l 9 8 8年6月 出版



序

潍坊市原名潍县，早在明洪武十年(公元1377年)就已定

名，具有悠久的历史。司法机关作为阶级专政的工具，从人类社

会分裂为阶级社会就已产生。司法制度，司法机关的变化、沿

革，具有相对的历史继承性。潍坊I苜司法机关的演变过程，是潍

坊市文明历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。在旧中国，历代司法陈陈枢

因，都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工具，是镇压劳动人民，为剥酣阶级的

统治服务的。1948年，随着耀坊的解放，新型的人民司法机关～潍

坊特别市地方法院诞生，1949年易名潍坊求人民法院。它是潍坊人

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。三十多

年来，潍坊市人民法院在党的领导下，充分发挥法院的审判职

能，忠实地履行了“镇压敌人，保护人民"的神圣职责。建国初

期，在土地改革，镇压反革命，“三反"、“五反"等政治运动

中，认真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依照国家法律，坚决镇压

了反革命，惩办了各类刑事犯罪，处理了大量的民事纠纷，为巩

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做出了贡献。

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法院认真执行党的方针、政策和国家

法律，积极开展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，维护了社会秩序L为社会

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。

“文革"时期，社会主义法制被践踏，司法机关遭到严重破

坏。粉碎“四人帮刀以后，我们党胜利地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

会，经过拨乱反正，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，举国“政通

人和”，“百废俱兴”，百业兴盛。社会主义法制得到迅速恢复

和加强，司法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。中央提出“一手抓

建设，一手抓法制胗，是对我国St@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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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，也是新形势下搞好法院工作的指导思想。

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早日实现，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，需要我们

对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认真总结，“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

臆造的规律性”，以鉴往知来，使司法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

代化建设服务。

早在1941年，毛泽东时志就讲过： “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

韵一个发展，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，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

前天。"因此，能把历史上潍坊市司法机构的沿革，制度的变

化，把我院几十年司法实践加以总结，辑录成卷，以做借鉴，实

为我院全体同志的夙愿。1983年上级部署史志编篡任务，冬季我

腕开始征集资料，在区委、区人大、区政府及上级法院的领导与

．关怀下，经过两年多的努力，三易其稿，《潍坊市人民法院志》

终于脱稿付印。
‘

’

本志试图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患想方指导，坚持四顶基本原
则，贯彻“存真求实"的方针，依照“详今略古，立足当代，匝

首过去，放眼未来”的编写原则，努力做到观点正确，资料翔

实，体例完备，特点突出，历史地、如实地记述1840年至19 83年

的司法史实，以揭示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只有社会

主义能够救中国”的真理。但是，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人力不

：足，付印时间仓健，在资料的征集、核实、选择以及体例，语言
等方面都存有不少问题。我们热切地希望领导和同志们能给予批

评指正。
。

我们在资料征集与编写过程中，得到市、区档案馆和很多老

‘同志、老领导的热情帮助与支持，在此，表示衷心地感谢。
，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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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本志为专业志，记述法院的发展史实。上限始于1840年，

下限迄于1983年。

二、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为指导

思想，力求用新观点、新方法、新资料历史地记述各个时期的司

法史实，揭露旧司法镇压劳动人民的阶级本质，讴歌人民法院镇

压敌人，保护人民，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建设的功绩。揭示

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。

三、本志以资治、教育、存史、服务当代、惠及未来为宗

旨，坚持详今略古，详近略远，立足当代，侧重当今，存真求

实，详独略同，突出特点，寓论于史实记述之中，以鉴往知来，

资治当今，砥砺后世，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服务。

四、本志采用记、志、图、表、录等体裁、以志为主，用语

体文，记叙体撰写，力求写成一部朴实的、严谨的、科学的资料

书。

五、本志立大事记、机构沿革等共十章，十六节。全书十万

余字，重在于事业本身成就的记述，采用横排纵写，类横事纵，

统合古今。节以下一般以时间为序记述，亦有些是以事件为中心

的记事本末体。

六、大事记采用编年体，个别事件辅以记事本末体。本照

“疏而不漏，具体问题、具体细节不要求全”的原则，主要记载

院名与机构更迭，重要会议与事件，大案要案审判活动等。对院

长任免等事件，因与后面的审判人员等篇重复，故略而不记。

七、本志行文与表达形式，力图遵照山东省地方志办公室

1983年拟定的《县志行文规定》(试行稿)的要求撰写。

3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八、本志材料来源，绝大部分录自市区两级档案馆和法院的

档案资料，个别辑自有关人员的口碑，力求征莫完善，i冀能在编

写中做到’‘横不缺项，纵不断线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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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978年法院被评为山东省公安司法战线船赴集体。

省委书记秦和珍向王金良副院长授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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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大事记

19 i2年．：(民国元’年)

山东各县实行帮审制，潍县没立帮审员。

'【9 28年(民国17年)

是年，取消帮审制。

9月，潍县县法院成立，1；}于设在县府内。县长兼任检察官。

1,9 29年(民国18年)

7月1日，潍县县法院正式独立。院址设予县治前考院旧址

(现向阳路北段市立=院住院部)。县长不再兼任检察官。

1933年(民国22年)

1月1日，潍县县法院取消，改为青岛地方法院潍县分庭。

1935年(民国24年) ．

7月1日，改青岛地方法院潍县分庭为潍县地方法院。

1946年(民国35年)

2月，潍县地方法院在旧院址成立，设检察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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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(民国37年)

5月中旬，潍坊特别市地方法院成立。江滨任院长。初在市

致府前院办公，旋移水巷子。

7月·法院迁移博古街95号前潍县地方法院旧址<现向阳路

北段市立二院住院部)。

1949年

6月，潍坊特别市地方法院撤销，成立潍坊市人民法院。直
属山东省司法厅。

8月中旬，全院干警学习新华社《消灭麻痹倾向，捕灭特务

匪徒》和《保护人民祖国财产》两篇短评，一致通过建立安全小

组、严守各项制度、枪支弹药专人保管、看守武装严守职责等八
项防奸防特安全措施。

1950年

1月18日，山东省司法厅对潍坊人民法院“19 49年1至11月

综合报告"来函表示满意。同时要求进一步总结审判经验，加强

政治和业务学习，继续贯彻反对《六法全书》，摧毁旧司法思想

阵地，树立与扩大新法思想，联系群众，联系实际，积极为人民
服务。

4月，经中共山东分局和政务院批准，市长藏君宇兼院长，

周子岐任副院长。

5月，撤销潍坊市，法院机关并入山东省人民法院昌潍分
貌。

2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195 1盎

‘

1月，重建潍坊市，属昌潍专署领导。同时组成潍坊市人民

法院。山东省人民法院昌潍分院副院长周子歧兼院长。

3月12日，潍坊市裁判委员会成立。市委书记兼市长藏君宇任

主任委员，副市长张鉴修、公安局长刘汉民、法院院长周子歧为
委员。

4月2日，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。

6月27月，市裁判委员会决定：成立没收反革命财产委员

会。

11月9且I，市检查婚姻法贯彻执行情况委员会成立。以法

院、妇联、民政科、宣传部为主，与有关部门一起在全市检查婚

姻法贯彻执行情况。

12月，院务会决定：建立半个月一次到坊子和廿里堡区巡匾

审判制度，就地审理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。

1952年

6月，法院机关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的。。三反”运

动结束。自去冬开始，经过学习文件、个人检查、检举揭发和思

想总结等阶段，使全院干警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，查出有贪污

行为的4人，其中，i人受行政撤职处分，2人调出法院。

7月，市清理积案委员会成立。清理“三反”、 “五反，，

(反行贿、反偷税漏税、反偷工减料、反盗窃国家资财、反盗窃

周家经济情报)积案。

7月，市内三个区建立25个调解小组，组员117人。

7月，市司法改革委员会成立，副市长刘圣清任主任委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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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干警认真学习文件，提高认识，揭发批判旧法观点和旧法作

风。8月，审判人员走出大门，深入街道厂矿，结合调解组织，

就地审理案件。9月，召开各界群众代表会、宣传工作会、治安

与调解组织会、有代表性的诉讼当事人会等，深入宣传司法改革

的意义，揭露批判IEt法观点和旧法作风的表现与危害，发动全市

人民提意见，帮助法院进行改革。10月，进行机构改革，将原

刑、民庭改为三个办公室。第一办公室，审理反革命案件和一般

刑事案件，第二办公室，审理婚姻案件；第三办公室，审理民事

案件。同时，调出不适合做司法工作的人员，调入充实了9名骨

于力量。】．2月，司法改革运动基本结束。

lo月15日，问事处成立。配备专职干部3人，负责接待群众

来访，处理人民来信，调处简易纠纷，进行法律宣传工作。

11月，经市委、市政府批准，由法院正副院长、秘书和第

一、二、三办公室负责人组成院务会和审判委员会。

】2月，法院与妇联、团委组成贯彻婚娴法试点小组，在刘家

圆、郭家庄、蔡家庄试点。

1953年

3月1日，市贯彻婚姻法{翻委员会成立。办公室设在市妇
联，法院派员主持办公室工作。运动从3月上旬开始，至4月

底结束。
‘

7月，潍坊市第一普选法庭成立，辖城关区，院长任鹏程兼庭

长。城关区普选结束后，由原法庭人员组成第二普选法庭，辖东

关，南关两个区。

11月，粮食计划供应工作全面开展，院长率领4名审判人员

参加保卫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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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4年

1月，潍坊市第一次普选结束。全市选举成立街7、乡调解委
员会41个。

3月20日，第一巡回法庭成立，杨雨辰任庭长。同时公布印
章： “潍坊市人民法院第一巡回‘法庭印"。

4月，公证室成立，附设第一办公室，开始试行粮食公证。

4月12和14日，公开宣判破坏粮食政策的6名粮食商贩和2
名反革命分子。

12月16日，任鹏程院长在潍坊柴油机厂示范公开审判柴树泽

贪污案。

1 955年

4月8日，在中苏友协大院(现区教育局)公开宣趔大盗窃
犯林新死刑，执行枪决。 。

6月，全院干警学习省六届司法会议文件(20余天)，认真

讨论《宪法》和《法院组织法>>规定的审判程序制度。

6月15日，逮捕一批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罪犯，开始了第二次
镇反运动。

8月8日，开始试行人民陪审员轮值陪审。

冬，院党组成立。院长任鹏程任书记，副院长李虎臣、曹维

桢为委员。

1、956生

1月上旬，全院干警学习司法部“关于北京市宣武、西单区

一人民法院改进工作方法，提高工作效率的通报”，并重点在民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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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行。

3月，实行院长和审判员轮值接待群众来访制度。

4月，市检查案件领导小组成立。由公检法抽调5人组成办

公室，开始案件复查工作。

10月，在东关试点选举人民陪审员。至次年1月，全市选出

人民陪审员191名。

11月，第二次审判委员会成立，由院长任鹏程、副院长李虎

臣、曹维桢、庭长吴治全、李书斋组成。

1 957年
。

1月17日、5月26日，任鹏程院长向市人代会作法院工作报

告。

8月，全院干警参加整风运动，开始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

大辩论。

10月，学习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文件，着重检查

执行婚姻政策情况，批判了轻率离婚现象。

1958年

2月，机关整编，下放3名审判人员到学校和农村劳动锻

炼。

3月29日，市委召开政法工作“大跃进"誓师大会。

6月，全市各单位开始内部肃反。

9月，全体干警参加大炼钢铁。

11月，潍县县治撤销，原潍县人民法院并入。
‘

10月至12月，副院长曹维桢，公证员张凝台、律师顾倚龙被+

定右派。(曹维桢于1968年甄别，张凝台、顾倚龙1979年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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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)。

1959年

5月，写出“潍坊市人民法院建国10年来的工作总结”，并

对盗窃、婚姻，调解组织写了专题总结。

7月26日，在人民体育场公拜宣判杀人犯王胜玺死刑。执行

枪决。与会5000余人。

10月29日，赵群院长向市人代会作法院工作报告。

1960年

5月3日，市委在双阳店公社召开全市政法干部会议，传达贯

彻中央、省、地政法会议精神，推行曲阜县政法工作“三包四结

合”(“三包"：工作组包大片，长包点，员包小片，“四结

合，，：中心与业务结合，点面结合，上下结合，固定与流动结

合)经验。会后，公检法统一组织力量．将全市2 1处公社划为5

v个点，成立5处保卫麦收临时法庭，三长亲临一线，保卫麦收。

7月1日和10日，先后召开群众大会，公开宣判杀人犯丁桂

书、纵火犯乔明新死刑，执行枪决。

秋，第三次审判委员会成立。由院长黄道之、酗院长李虎

臣、张龙骧、庭长吴治全、陈秉信组成。院长黄道之、副院长李

虎臣、张龙骧组成法院党组。

1961年

4月26日，黄道之院长向市人代会作法院工作报告。
一

5胄下旬，在市区和郊区公开宣判流窜盗窃，砍伐树木等10

7



名罪犯。

6月10日，在新华影剧院召开宣判大会。设人民、和平剧院

分会场，公开宣布处理五名投机倒把犯。副市长孙鲁民讲话，各

单位收听实况播音。会后组织了座谈。

冬，复查19 58年后昌潍劳改队劳改犯加刑案件：
’

19 62年

1月，恢复潍县建制，原潍县人民法院人员分出。

3月，坊子人民法庭成立，辖坊子、廿里堡、张路院、宁家

淘、石沟河5个公社。配备干部2人。

5月，安排专人与市场管理部。门复查1961年1月至1962年1

月处理的违犯市场管理案件。

6月，市委成立复查案件领导小组。全面复查1958年至1961

年判处的内部人员犯罪案件。

1明5日，黄道之院长向市四届二次人代会作法院工作报告。

19 63年

3月，开始复查1958年至1961年的刑事案件，次年1月复查

结束。

4月12日、13日召开扩大审判委员会。讨论妨害婚姻家庭和

重婚案件的审理与执行政策问题。

9月25日，黄玉凯院长向．市五居一次人代会报告法院工作。

12月9日至12日，召开城区和坊子区调解组织会议。总结了

一年的工作；交流了经验，表扬了先进，布置了任务。各街办民

政肪理员参加了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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